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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行政機關之設立
⏐壹⏐



自主組織權及職位之設置

1. 所謂自主組織權係謂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，對該自治團體是否設置特定機
關（或事業機構）或內部單位之相關職位、員額如何編成得視各該自治團體轄區、人口及其他
情形，由該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自行決定及執行之權限（參照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
條第三款）。 

2. 惟職位之設置法律已有明確規定，地方立法機關對於是否設置或員額多寡並無裁量之餘地，而

訂定相關規章尚須相當時日者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先行設置並依法任命
人員，係因應業務實際需要之措施，於過渡期間內，尚非法所不許。 

3. 至法律規定得設置之職位，地方自治團體既有自主決定設置與否之權限，自應有組織自治條例

之依據方可進用，乃屬當然。

司法院釋字第527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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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依據

直轄市政府之組織，由內政部擬訂準則，報行政院核定； 
各直轄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，經直轄市議會同意後，報行政院備查； 

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規程，由直轄市政府定之。

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1項

本準則所稱地方行政機關，指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
（鎮、市）公所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（以下簡稱山地原住民
區）公所及其所屬機關。但不包括學校、醫院、所屬事業經營、
公共造產性質機關（構）。

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2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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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行政機關層級

地方行政機關依下列規定，分層級設機關： 
一、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，其名稱如下： 
      （一）局、處、委員會：一級機關用之。處限於輔助兼具業務性質之機關用之。 
      （二）處、大隊、所、中心：二級機關用之。 
二、縣（市）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，其名稱如下： 
     （一）局：一級機關用之。 
     （二）隊、所：二級機關用之。 
三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、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所屬機關以一層級為限，其名稱為隊、所、館。

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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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機關層級

中央行政機關 

地方行政機關 

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

以法律設立之 命令

府級 一級 二級 

自治條例 組織規程

直
轄
市 

、
縣
市

鄉（鎮、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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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行政機關個數

直轄市政府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，人口未滿二百萬人者，合計
不得超過二十九處、局、委員會；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上者，合計不
得超過三十二處、局、委員會。（§11 II） 

縣（市）政府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，除主計、人事及政風單位
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設立外，依下列公式計算之數值及第三項規定
定其設立總數：〔各該縣（市）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口數
÷10,000×80％〕+〔各該縣（市）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土地面積
（平方公里）÷10,000×10％〕+〔各該縣（市）前三年度決算審定
數之自有財源比率之平均數×10％〕。（13-23個）（§15 II, III） 

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、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得依業務發展需要，設所屬
機關。（§20 III ）

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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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組織

市政府設下列各局、處、委員會，其組織規程由市政府擬訂，並送臺北市議會（以下簡稱市
議會）審議： 
1. 秘書處。2. 民政局。3. 財政局。4. 教育局。5. 產業發展局。6. 工務局。7. 交通局。8. 社
會局。9. 勞動局。10. 警察局。11. 衛生局。12. 環境保護局。13. 都市發展局。14. 文化局。
15. 消防局。16. 捷運工程局。17.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。18. 觀光傳播局。19. 地政局。20. 
兵役局。21. 體育局。22. 資訊局。23. 法務局。24. 青年局。 25. 主計處。26. 人事處。27. 
政風處。28. 公務人員訓練處。29.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。30. 都市計畫委員會。31. 原住民
族事務委員會。32. 客家事務委員會。 

前項機關所轄機關、機構及學校之組織規程，由市政府另定之，並送市議會備查。

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6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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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行政機關設置依據

直轄市政府之組織，
由內政部擬訂準則，
報行政院核定；各直
轄市政府應依準則擬
訂組織自治條例，經
直轄市議會同意後，
報行政院備查；直轄
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
校之組織規程，由直
轄市政府定之。

行政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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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函告無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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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 
行政院113.03.22院臺綜字第1131006299號函 
發文日期： 
民國113年03月22日 
要　　旨： 
有關臺北市政府修正「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一案，除第6條第1 項序文部分規定牴觸「地方
制度法」第62條第1項規定，應屬無效外，其餘已備查 
主    旨： 
所報修正「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一案，除第6條第1項序文部分規定牴觸「地方制度法」第 
62 條第 1  項規定，依同法第30條第1 項規定，應屬無效外，餘業已備查。 
說    明： 
一. 復113年2月22日府授人管字第1133001512號函。 
二. 查「地方制度法」第62條第1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規程，由直轄市政府定之；同

法第27條第3項規定，直轄市自治規則除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於發布後函報本
院備查，並函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旨揭自治條例第6條第1項序文有關貴府各局、處、委員會組
織規程由「市政府擬訂，並送臺北市議會審議」之規定，顯已牴觸「地方制度法」規定，應屬無效。



類似情形：新北市
Prof. D

r. C
hen-Jung C

han

12

新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（112.8.23）

第6條第2項：各局、處、委員會之組織規程，由本府擬定，並送新北市議會
（以下簡稱市議會）審議之。



兵役局設立之特殊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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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役行政有關兵額、教育、訓練及召集事項，由國防部主管；有關兵源、徵集及替代役事項，由內政部
主管；軍人權益事項，分別由國防部、內政部主管；其他有關機關事項，由各關係機關會同辦理之。 

前項國防部、內政部之業務劃分，由行政院定之。

兵役法第30條

兵役法第31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徵兵機關，應設兵役業務專責機關或單位，受國防部及內政

部之指揮監督，辦理各該轄區兵役行政及其有關事務。

兵役行政是否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自治事項？



組織形式選擇自由

行
政
組
織

公法組織形式 

私法組織形式 

公權力之行使 
秩序行政、干預行政

非公權力之行使 
給付行政、基礎建設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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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行政組織之型態

行
政
機
關 

行
政
法
人 

公
營
公
司 

行政一體

公法組織 私法組織

公法人格 私法人格

Prof. D
r. C

hen-Jung C
han

15



地方行政法人之規範依據

行政法人法

■ 第2條第1項：本法所稱行政法人，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為執行
特定公共事務，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。 

■ 第41條第2項：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特定公共事務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得準用本法之規定
制定自治條例，設立行政法人。

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設置自治條例 
第1條：「為策劃、行銷、推廣文化藝術活動及營運管理本市美術館、歷史博物館、電影館等文化機構及
場域，特設置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（以下簡稱本機構），並制定本自治條例。」 
第2條：「本機構為行政法人；其監督機關為高雄市政府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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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行政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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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：https://www.dgpa.gov.tw/mp/archive?uid=166&mid=148



地方行政區域編組
⏐貳⏐



區與區公所

無
隸
屬
關
係

1. 「區」為直轄市及省轄
市內之行政區域編組。 

2. 直轄市、市之區設區公
所 。 區 公 所 為 「 地 域
性」之行政機關。 

3. 直轄市、市之區公所，
置區長一人，由市長依
法任用，承市長之命綜
理區政，並指揮監督所
屬人員。

業務分工 區域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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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政府

隸屬市政府之業務機關 

一級機關、二級機關

市政府之派出機關 

區公所



臺
北
市
行
政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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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北
市
各
區
公
所
組
織
規
程

■ 區公所置區長，承市長之命，臺北市政府民政局（以下簡稱民政局）局長之指導監督，綜理區
政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。 

■ 區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市政府派員代理。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
下：一、副區長。二、主任秘書。三、民政課課長。 

■ 區公所設下列各課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業務及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政府）授權事項。 
■ 行政區內之警察、消防、戶政與衛生等機關、國民中小學校、區清潔隊、養護工程分隊、路燈工

程分隊及園藝工程分隊，關於協助推行行政區內自治業務、為民服務工作及區公所執行上級交辦
事項，應受區長指導；但執行區級災害防救時，應受區長之指揮監督。惟於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指
揮官或其指派之現場指揮官抵達前進指揮所時，適時移轉指揮權。 

■ 區以內之編組為里，置里長，無給職，由里民依法選舉之，任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，受區長之指
揮監督，辦理里公務及交辦事項。里以內之編組為鄰，置鄰長，無給職，由里長就該鄰內成年居
民遴報區長聘任之，受里長之指揮監督，辦理有關事務。 

■ 里設里辦公處，置里幹事，承區長之命，里長之督導，辦理自治及交辦事項。里幹事員額列入區
公所編制。 

■ 里長於任期內辭職、去職、死亡時，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，不再補選，由區公所派員代理，均以
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，停職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由區公所派員代理。鄰長辭職、死亡或被
解聘時，應辦理補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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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、里長、里辦公室

直轄市

區

里

鄰

里長 里辦公室

區公所之派出單位

里幹事屬區公所正式編制內，
屬一般民政職系、委任四至五
職等之公務人員；承區長之
命，派至里辦公處服勤，辦理
里公務及交辦事項，受區公所
之指揮監督及里長之督導。

里之民意代表 
＋ 

無給職地方公務員

地
方
行
政
區
域
編
組

區長

市長

鄰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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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臺北市政府為增進便民服務效能，規範里長核發各項證明書作業程序，以
加強法制化，並維護人民權益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. 里民有申請學生獎助學金（清寒）證明需求者，得向里長申請核發證明
書。前項申請人應檢具相關文件，經里長現場訪查結果，其家庭經濟狀況
並非富裕，並經申請人提出所得及財產證明資料，屬清寒者，核發「學生
獎助學金（清寒）證明書」（格式如附表一）。 

三. 申請核發前點所定以外之證明書者，申請人應檢附需用機關之法令依據，
里長經查證屬實者，得核發證明書。 

四. 申請人拒絕訪視或無實際居住事實者，里長得拒絕出具證明書。 
五. 里長出具證明書時，得設置簿冊（格式如附表二）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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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里長出具證明作業要點



村
里
長
之
事
務
補
助
費

第7條： 
村（里）長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編列村（里）長事務補助費，每村（里）每月新臺幣五萬
元，於原住民族地區之村（里）每月再增加百分之二十；並應於全國公務人員各種加給年度通
案調整時，比照其通案調整幅度調整，調整後之事務補助費總額及實施日期由內政部公告之。 
村（里）長因職務關係，應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編列預算，支應其保險費，並得編列預
算，支應其健康檢查費，其標準均比照地方民意代表。 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編列前項保險費預算，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
險之保險費金額。 
村（里）長除有正當理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投保傷害保險外，於當年度檢據支領保險費時，其
單據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。 
村（里）長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參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規定編列預算於春節期
間另發給事務補助費，其金額以第一項事務補助費數額為基準計算之；該支出由內政部編列預
算支應之。 
 
第8條： 
地方民意代表費用之支給及村（里）長事務補助費之補助項目及標準，依本條例之規定；本條
例未規定者，不得編列預算支付。

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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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人事制度
⏐參⏐



地方行政人員

民選人員 政務人員 常務人員

■ 市長、縣市長、鄉鎮
市長 

■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
長 

■ 村里長

■ 副市長、副縣市長、
副鄉鎮市長 

■ 政務職一級機關首長
（ 主 計 、 人 事 、 警
察、政風除外）

■ 區長 

■ 主計、人事、警察、政風
人員 

■ 地方公務人員 

■ 事業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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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民選首長
1



民選地方行政首長之產生

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候選人須年滿三十歲；鄉（鎮、市）長、原住民區
長候選人須年滿二十六歲。（選罷法第24條第1項）

由人民依法選舉產生，每屆任期四年，連選得連任一屆。

直轄市市長 

縣（市）長 

鄉（鎮、市）長 

直轄市山地原住民
區區長

山地鄉長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，以山地原住民為限。

須滿足選罷法之消極資格

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，如因特殊事故，得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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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行政首長之停職

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、村（里）長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分別由行政院、內政
部、縣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停止其職務，不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第三條之規定： 

一. 涉嫌犯內亂、外患、貪污治罪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，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
者。但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上之圖利罪者，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。 

二. 涉嫌犯前款以外，法定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經第一審判處
有罪者。 

三.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者。 
四. 依檢肅流氓條例規定被留置者。

地方制度法第78條第1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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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行政首長之解職

解
除
職
務
或
職
權

因
刑
事
犯
罪
等
事
由

因
罹
於
疾
病

一、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，或經法院判決選舉無效確定，致影響其當選資格者。 
二、犯內亂、外患或貪污罪，經判刑確定者。 
三、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。 
四、犯前二款以外之罪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，而未受緩刑之宣告、未執行易科罰金或不
得易服社會勞動者。 
五、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。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，不在此限。 
六、戶籍遷出各該行政區域四個月以上者。 
七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。 
八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。 
九、有本法所定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之情事者。 
十、依其他法律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者。

■ 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、村（里）長，因罹患重病，致不能執
行職務繼續一年以上， 

■ 或因故不執行職務連續達六個月以上者，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程序解除其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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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民選首長之代理及補選

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及村（里）長辭職、去職、死亡者，直轄市長由行政院派

員代理；縣（市）長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；鄉（鎮、市）長由縣政府派員代理；村（里）

長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派員代理。 
直轄市長停職者，由副市長代理，副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，由行政院派員代理。縣（市）長停職

者，由副縣（市）長代理，副縣（市）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，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。鄉
（鎮、市）長停職者，由縣政府派員代理，置有副市長者，由副市長代理。村（里）長停職者，由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派員代理。 
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及村（里）長辭職、去職或死亡者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
三個月內完成補選。但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，不再補選，由代理人代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。 
前項補選之當選人應於公告當選後十日內宣誓就職，其任期以補足該屆所遺任期為限，並視為一
屆。 
第一項人員之辭職，應以書面為之。直轄市長應向行政院提出並經核准；縣（市）長應向內政部提
出，由內政部轉報行政院核准；鄉（鎮、市）長應向縣政府提出並經核准；村（里）長應向鄉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提出並經核准，均自核准辭職日生效。

地方制度法第82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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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民選首長之異動

辭
職
、
去
職
、
死
亡

停
職

上級監督機關派員代理

補選

副市長 監督機關派員代理

所遺任期逾2年

補足所遺任期

罷免案通過者，被罷免人
應自公告之日起，解除職
務。 
前項罷免案通過後，依規
定應辦理補選者，應自罷
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三
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。但
經提起罷免訴訟者，在訴
訟 程 序 終 結 前 ， 不 予 補
選。（§91）

去職：指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受
撤職之懲戒處分、依公職人員選
舉罷免法規定被罷免或依本法規
定被解除職權或職務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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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市長罷免及補選

2018. 11. 24

韓國瑜當選

2020. 6. 6

韓國瑜罷免案通過

2020. 8. 15

高雄市長補選 
陳其邁當選

台灣直轄市長自1994
年民選以來首次之補
選選舉。

首位被罷免成功的
直轄市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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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北斗鎮長補選

前北斗鎮長李玄在犯圖利罪遭判刑定讞
入監，彰化縣選委會於2023年8月5日
辦理北斗鎮長補選投開票，候選人包括
江熊一楓、顏宏霖、李玄在妻子楊麗香
等5人。 
顏宏霖獲5697票、楊麗香獲4266票、
江熊一楓獲2523票，5名候選人總得票
數為1萬2863票，以選舉人數共2萬
7105人換算投票率約47%。最後由顏
宏霖當選。

圖 片 來 源 ： h t t p s : / /
www.cna.com.tw/news/aipl/
202308050236.aspx



民選地方行政首長之行政責任

直 轄 市 長 、 縣 （ 市 ） 長 、 鄉
（鎮、市）長適用公務員服務
法；其行為有違法、廢弛職務或
其他失職情事者，準用政務人員
之懲戒規定。

地方制度法第84條

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： 
一、免除職務。 
二、撤職。 
三、剝奪、減少退休（職、伍）金。 
四、休職。 
五、降級。 
六、減俸。 
七、罰款。 
八、記過。 
九、申誡。 
前項第三款之處分，以退休（職、伍）或其他原
因離職之公務員為限。 
第一項第七款得與第三款、第六款以外之其餘各
款併為處分。 
第一項第四款、第五款及第八款之處分於政務人
員不適用之。
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9
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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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清德市長「不進議會」懲戒案

為賴清德擔任臺南市直轄市第2屆市長，於臺南市議會第2屆第1
次與第2次臨時會及第2屆第1次定期大會之開會期間，經合法邀
請拒不列席議會，並導致所屬曲為附合相繼違法，首開地方自治
史上「官員集體不進議會」之惡例，迄今已逾半年，業違反地方
制度法第48條與第49條規定，背離宣誓條例第2條第7項、第6條
第2項之規定，嚴重斲傷現代民主法治國基本原則，逾越憲法與
地方制度法規範地方自治團體首長行政權之基本界限，架空地方
立法權，動搖民主社會基本核心價值，悖離公務員對憲法忠誠義
務，違失事證明確，情節重大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

監察院104年劾字第10號彈劾案

104/10/30 
公懲會104年度鑑字第
13339號 

賴清德申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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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公務人員
2



地方文官制度

憲法第108條第11款及增修條文第6條第1項第3款： 
在我國現行中央與地方公務員法制採取中央統合立法模式下 ，有關地方公務員任免、銓敘、考
績、級俸、陞遷、褒獎、保障、退休、撫卹及資遣等事項之「立法」，率歸中央之權限 。

公務人員法之立法權限

地方之人事自主權限

本於地方自治團體之自主組織權，地方政府對地方行政機關應為如何之人事編制，採行何種規模
之人員配置，享有自負責任之決策及執行權。又基於人事自主權，地方政府對其公務人員原則上
享有進用、考核、獎懲等人事管理之「執行權」 ；對其所為之職務上給與（薪資、加給、退休
金），亦是透過公務預算支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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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公務員考試

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

■ 本考試分臺北市、新北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桃園市、基宜區（包括基隆市、宜蘭
縣）、竹苗區（包括新竹縣市、苗栗縣）、彰投區（包括彰化縣、南投縣）、雲嘉區（包括雲林
縣、嘉義縣市）、屏東縣、花東區（包括花蓮縣、臺東縣）、澎湖縣、金門縣及連江縣等十五個
錄取分發區。 

■ 本考試設三等、四等及五等考試，各設置一般行政等類科，配合任用需要，每年舉辦不同等類之
考試。本考試及格人員，自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，實際任職3年內不得轉
調原分發占缺任用以外之機關，須經原錄取分發區所屬機關再服務3年，始得轉調上述機關以外
機關任職。

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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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法制欠缺之地方補充立法

1. 在中央與地方公務員之人事管理率由中央統一
立法之前提下，若立法院針對特別身分公務人
員尚未另定專法，導致發生立法缺漏之情形
時，地方自治團體應為如何之因應，現行法制
並不明朗。有鑑於地方公務員係任職於地方行
政機關，執行地方行政任務，其任用、俸給、
考績、退休、撫卹及資遣事項之立法，與地方
自治團體自主組織權及人事自治執行權關係密
切，具有緊密之事物關聯性。基此，在中央公
務員法制不完備之情形下，地方自治團體就其
所屬公務員，應享有填補性質之自治立法權
限。而且，若涉及公務員任用、考核、退休、

撫卹等重要事項者，應以自治條例補充立法，
始足當之。 

2. 以北水處職員之進用、考核、俸給、退休及撫
卹事項而言，歷經多年與中央權責機關研商，
目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最新之見解，雖肯認
臺北市政府得以自治規則定之，但在退休及撫
卹部分，則要求必須函報行政院核定後，始得
施行。其實中央應積極任事，提出相關法律草
案，函送立法院審議，並督促立法院儘速完成
立法，完備公務員法制，使地方政府有法可
循，始屬正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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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一級機關首長：人事一條鞭

■ 直轄市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、
人事、警察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，依專屬人事管理
法律任免外，其餘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，由
市長任免之。（地制§55 II） 

■ 縣（市）政府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，
除主計、人事、警察、稅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，
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，其總數二分之一得列政
務職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，其餘均由縣
（市）長依法任免之。（地制§56 II） 

■ 鄉（鎮、市）公所除主計、人事、政風之主管，依
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，其餘一級單位主管均由
鄉（鎮、市）長依法任免之。（地制§57 III）

主計

人事

政風

警察

稅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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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爭議

前臺北縣縣長周錫瑋不滿中央派林國棟擔
任臺北縣警察局局長，前臺北縣政府以中
央侵害人事任用權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
憲法解釋。內政部認為聲請程序及實體皆
不合法令規定，拒絕層轉司法院。

前臺北縣改制為「準直轄市」時，周錫
瑋為中、高階警官晉升授階。警政署主
張準直轄市依法無此警察人事權限，晉
升授階係屬無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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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

■ 第2條第1項：本條例所稱主計機構，指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
機構（以下簡稱各機關）內掌理歲計、會計、統計業務之機構。 

■ 第3條：本條例所定一級主計機構如下：三、直轄市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主計機關
（構）。 

■ 第24條：（第1項）各級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，除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，由中央
主計機關辦理外，餘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辦。但得
視實際需要，分官等、職等授權核辦；其辦法，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。（第2項）
各級主計人員任免遷調，應於發布時，通知其所在機關首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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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風機構人員設置

■ 第3條第1項：本條例所稱政風機構，指中央與地方機關（構）及公營事業機構（以下簡稱各機關）掌
理政風業務之機構。 

■ 第8條：各機關政風人員之任免遷調、考績（成）、平時考核及獎懲，分別適用有關法規；其權責、
作業程序及相關管理事項等規定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各機關政風機構設置標準： 
第7條：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設政
風處。

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：各機關政風人員之任免遷調、考
績（成）、考核、獎懲及訓練事項，由法務部或法務部
廉政署分別適用有關法規辦理。

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

詹政曇上月（2020年8月）已獲中央布達宣誓，盧秀燕仍要求政風處副處長許金來代理，蔡清祥今天到台中參加法務
部與中國附醫簽訂協辦法醫解剖鑑定，他受訪時說，全國的政風人員與主管首長都統一在法務部宣示就職，皆由法務
部核定、行政院派任，也是過去慣例，「盧市長可能有誤會」，誤會是法務部提名，由市長或地方首長來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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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制法修正草案

前項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用之首長，中央業務主管機關應先提出適當人選名單，經直轄市長同意後

任用之。

先前第55條第3項增訂草案

為落實地方自治、擴大直轄市長人事任免權，增列修正條文第三項，明定
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之主計、人事、警察及政風機關首長，中央業務
主管機關應尊重直轄市長人事權，先提出適任人員名單，與直轄市長充分
溝通，經徵得同意後，再由中央業務主管機關依法任用之。

修法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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